
泉丰市监〔2026〕42 号

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丰泽区
市场监管领域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

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各相关股室：

现将《丰泽区市场监管领域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5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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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泽区市场监管领域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
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

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有效维护网络食品

销售秩序，集中打击虚假宣传乱象，依法严惩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

有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按照总局、省局和市局的工作部署，

区局决定从即日起，在全区市场监管领域启动网络食品销售虚假

宣传专项整治行动。具体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深入践行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食品、保健食

品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等焦点问题，统筹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，

严肃查办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广告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通过查处一批违法案件、治

理一批乱象问题、清理一批违规主体、曝光一批典型案例、推广

一批经验做法、建立一批制度机制，系统净化网络食品、保健食

品经营环境，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在食品消费中的操心事、烦心事、

揪心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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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重点对象

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、平台内经营者、直播间运营者、直播

营销人员服务机构、直播营销人员，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

发布者、广告代言人等广告活动主体以及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。

（二）重点品类

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，减肥

食品、运动营养食品等“网红食品”，直播带货食品以及宣称药

食同源、养生、治病、特殊功效等普通食品，涉老食品、进口食

品等高风险品种。

（三）重点行为

1.虚假商业营销行为

①普通食品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、疾病预防、疾病治疗等功

能。

②保健食品夸大功效，明示或暗示具有疾病预防、疾病治疗

功能。

③改变食品真实感官性状，将普通食品、保健食品、药品相

互混淆，使用医疗用语营销。

④对食品及原料商标、产地、成分、功能、适用人群、检验、

认证、质量、执行标准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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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利用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、医疗机构及医护、营养等专业

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、形象，为食品作虚假推荐、证明，误导消

费。

⑥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安

全检验数据、结果、报告等信息，或者篡改、伪造食品安全检验

数据、结果、报告等信息，误导消费。

⑦采用虚假交易、虚假评价等方式或利用技术手段篡改直播

间真实数据、营造虚假人气等。

⑧其他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。

2.广告违法行为

①食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，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

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。

②普通食品广告宣称保健功能。

③食品广告明示或者暗示相关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。

④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、证明。

⑤保健食品广告未显著标明“本品不能代替药物”或者

“保健食品不是药物，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”。

⑥其他广告违法行为。

3.其他违法行为

①平台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、落实不到位，对网

络交易活动监测、巡查制度不落实，发现食品安全隐患不报告，

对消费者投诉举报处置不及时、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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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审核查验不严，发现食品安全

隐患未及时采取警示、限制功能、限制流量、关闭账号、禁止重

新注册账号、列入黑名单等处置措施或处置不当。

③平台内经营者、直播间运营者未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制度机

制，直播间运营者未对直播经营行为实施严格事前合规审核。

④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组织、教唆、帮助直播间运营者、

直播营销人员实施违法违规行为。

⑤直播营销人员未真实、全面、准确发布食品相关信息，实

施违法违规行为。

⑥食品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

关规定，存在虚假标注、误导性表述以及未标明联系方式，保健

食品标签未标注投诉服务电话。

⑦未在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真实、有效的网络

食品销售生产经营许可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，未在销售

主页面依法展示预包装食品的食品标签信息；未按规定设置网络

保健食品销售专区，未按规定公示注册或备案信息以及未设置消

费提示、警示用语。

⑧其他网络食品销售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。

三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强化平台治理管控。压实平台主体责任，督促平台严

格落实入网审核、资质核验、一户一档、信息公示、投诉举报处

置、违规预警、违法商品下架、配合调查取证等主体责任。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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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自主治理水平，组织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，加强平台合

规行政指导，加大对平台未履行主体责任等违法违规案件查办力

度。建立健全平台食品安全信用评价体系，将整治结果纳入年度

信用评级，对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对未履行责任平台依

法从严处罚。 （责任单位：企信股、执法大队（中队）、各市

场监管所依职责落实）

（二）实施靶向监测预警。聚焦直播带货、社区团购、短视

频电商及涉老食品、“网红”食品等重点领域，对上级转来的涉

嫌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执法办案部门依法处置。加大网络食品

抽检力度，网络抽检比例不低于 15%，重点覆盖保健食品、特殊

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、网红爆款食品、直播带货

食品以及宣称药食同源、养生、治病、特殊功效等普通食品，重

点检测功效成分、营养成分含量以及“两超一非”、污染物残留、

微生物指标等关键质量安全项目，强化抽检结果运用，督促平台

落实风险隐患闭环核查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食品股、企信股、执

法大队（中队）、各市场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三）严厉打击违法行为。依托国家、省级监测平台，配合

市局对涉嫌违法广告线索及时流转，承办单位依法核查处置。积

极宣贯《福建省食品广告发布合规指引》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平

台企业完善对食品广告的合规审核规则，提升平台企业广告发布

管控能力，有效阻断违法违规广告信息传播途径。聚焦网络食品

虚假宣传、违法广告、普通食品宣称保健、疾病治疗功能，保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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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夸大功效、违规使用医疗用语、伪造检验检测报告等重点违

法行为，从严从快查处。同步查处网络平台、直播间、直播营销

人员及服务机构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违法违规行为。（责

任单位：消保股、企信股、知识产权股、执法大队（中队）、各

市场监管所等依职责落实）

（四）实施全链条闭环监管。针对无证生产经营、超范围经

营、超范围使用添加剂；食品用香精违规标示或声称“替代防腐

剂”“杀菌”“漂白”“消毒”等功能；非法添加、标签标识不

规范、销售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要重点查处，同时延伸执法

触角，对上游生产、下游配送一查到底。严格落实现有召回制度，

紧盯超范围使用添加剂、非法添加药物等典型问题。通过构建虚

假宣传与质量安全联动排查机制、深化线下线索核查、集中曝光

典型案例，切实发挥查处一案的震慑效果。（责任单位：食品股、

企信股、消保股、执法大队（中队）、各市场监管所等依职责落

实）

四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6 年 5 月 20 日前）

结合实际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和监管责任，公布举

报电话、邮箱、公众号等线索渠道，建立专项线索台账。全面梳

理 12315 投诉举报、信访及上级交办线索，逐条核查梳理，形

成问题清单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6 年 5 月—8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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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底前完成全域排查，摸清底数、建立清单。督促平台与

网络交易经营者、直播电商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，整改不合规经

营行为。紧盯重点区域、平台、直播间及食品品类，实现监测巡

查全覆盖。问题线索纳入清单，按“分类处置—限时核查—闭环

销号”流程运作。聚焦核心问题依法快速查处、从严打击，强化

大案要案挂牌督办，推动行刑衔接、纪法衔接机制落地见效。7

月底前集中查处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，形成强大震慑。督促平台

健全资质审核、内容前置审核、快速处置机制，同步开展提醒告

诫、行政约谈和合规指导。

（三）总结巩固阶段（2026 年 9 月）

系统梳理专项行动中的典型经验与有效做法，深入总结整治

成效，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，及时发布消费提示与消费警示。

通过开展整治经验交流，提炼并推广成功做法，推动形成常态化

监管模式。同时，针对工作中暴露出的监管短板和薄弱环节，进

一步优化监测预警、线索处置与执法联动的一体化工作流程，持

续巩固网络食品销售的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。请各所每月

23 日前将成果清单（见附件 2）报送区局食品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统筹协调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。各所要统筹所内

监管力量，加强岗位间协同配合，打通信息壁垒，实现线索共享、

快速协查、结果互认，形成全所“一盘棋”的工作合力，确保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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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取得实效。要结合实际细化任务分工，将责任明确到岗、压实

到人，做到辖区内监管全覆盖、无盲区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办案，形成高压震慑态势。以“严”为主基

调，紧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对整治中

查实的违法问题从严从快打击。该吊证的坚决吊证，该关店的依

法关停，对严重违规主体，注销平台内账号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

并禁止再次注册，同时督促平台终止服务、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。个人涉案的，一律追责到人，实施联合惩戒。对涉嫌犯罪的

案件畅通移送渠道，坚决移送公安机关，不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

责任。运用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手段，营造违法者寸步难行的治

理闭环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共治氛围。建立投诉举报快

速响应与闭环处置制度，保持 12315 渠道畅通无阻，对群众诉求

做到接诉即办、高效办结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深入推进

食品行业放心消费创建，着力营造安全无忧的网络食品消费环

境。拓展普法宣传路径，依托线上线下立体化传播矩阵，全面普

及食品安全知识、深入解读监管法规政策、揭穿各类虚假宣传手

法，增强经营者守法自觉性和消费者防范辨识力。拓宽社会监督

参与途径，激发公众监督热情，加快构建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

同心守护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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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风险防控，推动常态长效运行。各所要立足自身

职能和辖区实际，结合日常监督检查、投诉举报处理等工作，动

态排查风险隐患，做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。坚持“当下治”

与“长久立”相结合，适时开展整治“回头看”，系统总结经验

成效，精准查找薄弱环节，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日常监管规

范，推动网络食品监管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附件：1.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管局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
2.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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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管局网络食品销售虚假
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
一、负责人

廖建明 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二、专班办公室负责人

蔡 煦 食品股股长

三、成 员

林娟娟 食品股一级科员（联络人）

吕志森 执法大队执法协调股负责人

倪丹玫 企信股负责人

黄飞鸿 消保股负责人

洪若微 知识产权股一级科员

四、主要职责

工作专班负责统筹调度全区市场监管领域网络食品销售虚

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开展，协调推动各项任务落实。工作专班办

公室设在食品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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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
填报单位： 填报负责人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目标 工作内容 具体项目 数量 备注

1

一、

排

查

、

监

测

与

抽

检

排查情况

出动监管执法人员（人次）

2 排查线上网络食品生产经营主体(户次)

3 其中：检查网络食品生产主体(户次)

4 检查网络食品销售主体(户次)

5 其中：检查网络特殊食品销售主体(户次)

6 检查网络交易平台（个）

7 检查直播间/直播账号(个/场次)

8

线上监测

开展专项监测期数（期）

国家、

省平

台

9 监测商品或服务数量(万条)

国家、

省平

台

10 转发处置涉嫌违法线索数量(条)

国家、

省平

台

11 广告监测 广告监测（条） 国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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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平

台

12 互联网广告监测平台线索（条）

国家、

省平

台

13 转发处置涉嫌违法线索数量(条)

国家、

省平

台

14

网络抽检

食品抽检总(批次 ) 网

络抽

检占

比≥

15%

15 网络食品抽检(批次 )

16 抽检不合格/问题(批次 )

17

不合格处

置

下架不合格食品(批次 )

18 封存不合格食品(批次 )

19 召回不合格食品(批次 )

20 二、

执

法

办

案

与

查办案件

立案查处违法案件(件)

21 其中：虚假商业营销行为（件）

22 广告违法行为（件）

23 其他违法行为（件）

24 罚没金额(万元)

25 其中：虚假商业营销行为罚没(万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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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

置

26 广告违法行为罚没(万元）

27 其他违法行为罚没(万元)

28

处置措施

责令整改(家)

29 下架违规商品(款/件 )

30 关停违规直播间(个)

31 关停违规账号（个）

32 约谈平台/经营者(家/场次)

33 吊销许可证/营业执照(家)

34 取缔无证网络食品经营(家)

35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(家)

36 三、移送衔

接
案件移送

移送公安机关(起)

37 移送其他行政机关(起)

38

四、行政指

导与合规建

设

合规指导

开展行政指导/合规培训(场次)

39 督促平台完善审核机制(个)

40 开展食品广告合规指引宣贯（场次/家次）

41

自查自纠

开展自查自纠主体(家)

42 自查清理违规内容(条)

43

五、消费维

权

投诉举报

接收处理投诉举报(件)

44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(万元)

45 社会监督 “你拍我查”处置线索(条)

46 六、宣传引

导与曝光

宣传报道 播发新闻报道(篇次 )

47 典型案例 曝光典型案例(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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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消费提示 发布消费提示/警示(篇)

49 宣传品 制作发布宣传产品(个)

50 七、督导检

查
督导落实

开展督导检查/明察暗访(次)

51 开展整治“回头看”（次）

52

八、长效机

制建设

制度标准

建立工作机制(个)

53 制修订制度规范(个)

54 出台标准(个)

填表说明：

1.县级专班每月一报，统计截止每月 23 日。

2.数据为专项（4 月）以来的累计数，按月更新，务必真实准确、有台账支撑。



—15—

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18 日印发


